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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06-013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亦无新
议案提交表决； 
    2 、 公 司 将 于 近 期 在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公告》。 
    3、公司股票的复牌具体时间详见《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公告》，在此之前公司股票停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6 年 6月 19日 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06 年 6 月 15
日至2006年6月19日的每个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06 年 6 月 15日上午
9：30至 2006 年 6月 19 日下午 15：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董事
会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纪湘先生。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
意见》、《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3086 人，代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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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76,0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24%。 
    1、非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非流通股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1 人，代表股份 240,000,000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87%。 
    2、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3,085 人，代表
股份 69,076,098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37.95%，占公司总
股本的 16.37%。其中： 
    (1)流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现场出席相关股东会议，代表股份
13,400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74%，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2%； 
    (2)通过董事会委托征集投票权方式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62 人，代表
股份 7,285,007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4.00%，占公司总股
本的 1.73%； 
    (3)通过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3,021 人，代表股份 61,777,691 股，
占公司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4%,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相关人员、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南方汇通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下简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公司全体
流通股股东作出的对价安排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可获得 3.3
股的股份对价。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南车集团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南车集团所持有南方汇通的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票表决结果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参加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09,076,098 股，
其中，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为69,076,098 股。 
    1、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赞成票 297,079,598 股，占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12%；反对票11,861,400 股，占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4%；弃权票135,100 股，占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有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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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份总数的0.04%。 
    2、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赞成票57,079,598 股，占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流通股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2.63%；反对票11,861,400 股，占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流通股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7%；弃权票 135,100 股，占参加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流通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3、回避表决情况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别持有公司流通股股票 100 万股和40 万股，按照有关规定应回避表决，
公司未将其投票统计在表决情况中。 
    4、表决结果：通过。 
 
    五、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表决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表决情况 
1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809,500 赞成 

2 熊冰 1,800,000 赞成 
3 卢琛 1,426,000 赞成 
4 昆明龙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0,080 赞成 
5 孙璘璘 1,196,500 赞成 
6 曹玉华 1,086,800 赞成 
7 林燕明 1,006,500 反对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回避 

9 张艳萍 709,600 赞成 
10 岳莲 700,000 赞成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了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天一所（2006）法意字第 025 号〕。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审议事项、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现行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 
    2、《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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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特此公告。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 年 6 月 20 日 


